
Zurich Insurance (Taiwan) Ltd  

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 56 號 電話: 02-27316300 傳真: 02-27416004 
資訊公開查詢: http://www.zurich.com.tw   免費申訴電話: 0800-880550 
消費者可至本公司總、分支機構、網址查閱或索取書面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

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

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蘇黎世產物環遊世界旅行綜合保險海外急難救助費用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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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8.25(99)台蘇保行展字第 125934 號函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蘇黎世產物環遊世界旅行綜合保險人身傷害附加保

險及其海外突發疾病醫療費用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並加繳保險

費，投保蘇黎世產物環遊世界旅行綜合保險海外急難救助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海外地區因下列事故致被

保險人本人或其親友須支付之急難救助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

償之責。 

一、因遭受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

八十日起以內死亡者。但超過一百八十日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

之死亡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二、因遭受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或突發疾病而需接受治療，且連續

住院七日以上者；若被保險人住院期間需轉院治療者，該轉送期間亦計入於

期間之計算。 

三、因乘坐之飛機或船舶遭遇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意外事故而行蹤不明；且警

方、政府機關或救難組織已開始搜救者。 

四、因遭受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意外事故失蹤，經向警察或搜救機關報案達二十

四小時，且警察或搜救組織已開始搜救者。 

前項所稱海外地區係指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

他地區）以外之地區。 

 
第二條 急難救助費用的給付 

被保險人或其親友因本附加條款第一條事故所支出的下列費用，本公司以本附加

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給付保險金。 

一、搜索救助費用： 

被保險人因遭遇前條所列意外傷害事故，對於搜索、救助或轉送被保險人行

為所生之實際費用。 

二、前往處理之交通費用： 

為參加搜救活動、看護被保險人或處理其後事，其親友(以二名為限)往返中

華民國台灣地區之住居所與事故發生地或被保險人所在地間所支出合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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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交通費用(包括護照及簽證費用)。 

該交通費用之計算，以該交通工具經濟艙等級認定之。 

三、前往處理之住宿與膳食費用： 

為參加搜救活動、看護被保險人或處理其後事，其親友(以二名為限)於事故

發生地或被保險人所在地所支出之住宿與膳食費用。但每人給付最高以十五

日為限。 

四、返國或移送費用： 

為移送被保險人遺體返回其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之住居所，或將被保險人移送

回前述住居所所需之實際費用。但若被保險人原所預定之交通工具票證仍可

使用或可辦理退款者，需予以扣除。 

五、安排子女返國費用： 

被保險人同行子女(未滿十六歲)因被保險人發生第一條事故致於事故當地

無人照料需自行返國，對於其額外支出的交通費用，或安排隨行人員所需之

實際費用；若需搭乘飛機者，以搭乘經濟艙等級所需之費用為限。且若被保

險人子女原所預定之交通工具票證仍可使用或可辦理退款者，需予以扣除。 

六、喪葬費用： 

被保險人於海外地區身故，於事故當地安排喪葬事宜之實際費用。 

七、等待返國住宿費用： 

被保險人於海外醫療機構住院並出院後，安排返回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前所需

之實際住宿費用，但給付最高以五日為限。 

 
第三條 特別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除外責任或不保事項之約定外，對於因下列事故

所致之急難救助費用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懷孕分娩、早產、流產及以此為直接原因所引致者，但因意外傷害

事故所致之分娩、早產、流產所需之急難救助費用，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非以乘客身份搭乘航空器具或搭乘非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民用飛行

客機者。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三、任何合格醫生已告知被保險人身體狀況不適合旅行，或旅遊之目的係為診療

或就醫者。 

 
第四條 外國貨幣之計價 

對被保險人之損失或本公司理賠金額的計算有涉及外國貨幣時，其匯率計算以下

列所定基準日之臺灣銀行即期現金賣出匯價為準： 

一、以國外所開立之收據申請理賠者，以收據開立之日為基準日。 

二、由本公司直接墊付者，以墊付之日為基準日。 

 
第五條 受益人之指定 

本附加條款各項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被保險人身故時，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附加條款之受益人。法定繼承人

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第六條 理賠文件與代墊款項之處理 

受益人申領本附加條款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於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出事故發生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費用單據正本。 

四、委託他人救援時，該委託文件。 

如因被保險人向本公司合作之救援機構求助符合本附加條款給付項目之各項費

用或代墊款項，得由救援機構直接向本公司申請。本公司按符合本附加條款給付

項目及金額自墊付款項中扣除保險金，其不足部份之差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仍

應償還本公司。 

 


